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73号

申请人：侯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一、请求确认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履职行政行为违法。

二、请求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书面道歉并公开。

行政复议法有相关规定，申请人有权查阅卷宗，请求贵机关在接到被申请人答复贵机关行政复议答复书时当日通知申请人查阅被申请人办案卷宗、现场笔录以及相应执法记录仪视频证据链。

申请人称：

申请人购买了被申请人辖区xx超市面包、盒装鸡蛋（见附件），该面包、盒装鸡蛋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投诉举报一、面包无配料信息；投诉举报二、盒装鸡蛋违反与包装食品，无任何产品信息，发起投诉举报，收到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落款日期为2025年6月12日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投诉终止调解书，申请人认为案件已经终结，对于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未依照法律规定依法履职行为申请人不服，遂提起行政复议

理由：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依法履职如下：

1、被申请人自接到投诉举报函未曾与本人联系，依据《市场监督投诉举报暂行办法》第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

关于司法解释如下：一般情形：该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调解需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因此，组织调解前主要应询问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是否同意调解，而举报人主要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法线索，其并非调解的必要参与方，所以通常无需询问举报人。

特殊情形：若举报人与投诉人为同一人，或举报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内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组织调解前需询问其调解意愿。另外，根据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若调解需要，可将举报人相关必要信息提供给被举报人。此时为保障举报人权益，确保调解顺利进行，可能也需要提前告知举报人相关情况并询问其意见。

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只征求被举报人意见，未曾征求举报人意见，随意剥夺法律赋予消费者的权益。

2、申请人投诉举报函里要求给予奖励，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未告知是否奖动，依据《市场监督投诉举报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报人实行奖励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单位的行政行为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申请人存在严重懒政、不作为、不履职行为，且对申请人的权益造成了损失。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特此申请复议。

被申请人称：

侯xx对我单位2025年6月12日作出的侯xx举报不予立案告知、终止调解决定不服，向山阳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一案，根据山阳区政府《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山政复答字〔2025〕73号）的要求，现答复如下：
一、答复人受理投诉后，因被投诉举报方明确表示拒绝调解。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的规定作出终止调解于法有据。
二、被答复人要求给与奖励，答复人2025年6月1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被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 第二条：“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受理社会公众（以下统称举报人，应当为自然人）举报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结案后给予相应奖励，适用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认定，需要给予举报奖励的，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四）项对被答复人举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被答复人 举报违法行为不符合奖励条件。

综上，答复人已依法履职尽责，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3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于2025年5月23日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因被投诉举报方明确表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的规定，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
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28日现场检查，发现案涉商品鸡蛋，盒子外观无任何信息，案涉超市表示盒子是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时防止鸡蛋破碎，案涉超市提供了案涉鸡蛋的销货清单和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经检查发现案涉商品面包，未见配料表等相关信息，案涉超市有加工面包的操作间，销售的面包为现制现售。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投诉举报函、现场笔录、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投料表、检验报告、被投诉举报人情况说明、投诉受理决定书、被投诉人拒绝调解说明、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送达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针对申请人投诉内容，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同意，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投诉，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鼓励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本案中，被投诉举报方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属于《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终止调解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送达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

针对申请人举报内容，案涉鸡蛋的盒子是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时防止鸡蛋破碎，且案涉超市提供了案涉鸡蛋的销货清单和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案涉超市有加工面包的操作间，销售的面包为现制现售，依据《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现制现售食品业态许可监管问题的复函》（豫食药监办食流[2016]22号）中：“对制售类合并的行为，其制作销售的食品为即食食品的……按餐饮服务行为进行食品经营（餐饮类）许可监管”，案涉面包符合相关规定。申请人举报属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可以不予立案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履行了法定职责。

针对申请人要求给予奖励，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对申请人举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举报违法行为不符合奖励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侯xx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9月11日



